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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非洲“人种哲学”研究的先驱者——卡加梅思想解读 

    

    

    【内容提要】：卢旺达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博士，是非洲本土最早从人种学视角进行非洲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享有非

洲本土“人种哲学”之父的美誉。本文主要介绍卡加梅关乎班图哲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成果，诸如班图哲学的定义、来

源、内涵、性质。本文初稿完成于笔者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和黑非洲基础研究所（IFAN）进修期间（1988年—1989

年）。 

    【关键词】：卡加梅 人种哲学 班图哲学  

    

    卢旺达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博士（Alexis Kagame） 是非洲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并

以其对非洲哲学研究的毕生追求和突出贡献， 被非洲学术界尊奉为非洲“人种哲学”之父。  

    “人种哲学”（英文：ethno-philosophy，法文：ethno-philosophie）是非洲诞生时间最早、生命力最强和影响最大

的一个哲学流派。 1945 年，比利时传教士普拉西德•唐普尔 《班图哲学》一书的问世，标志着非洲“人种哲学”流派的

诞生。  

    “人种哲学”一词，系由喀麦隆哲学家马西安•托瓦首先提出（也有学者人为由贝宁哲学家保兰•洪通基首先提出）。 

“人种哲学”涵盖了人种学和哲学这两个不同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诚如塞内加尔学者法尔莫•穆穆尼所言，“人种哲学系人

种学和哲学之有机结合，目的旨在寻求和确定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这种结合中，人种学研究的任务是提供哲学研究的素

材；而哲学研究的任务是对人种学素材进行综合与概括”。 是故，贝宁哲学家保兰•洪通基（Paulin J. Hountondji）在

《论非洲哲学》（Sur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一书中将“人种哲学”界定为：那些把非洲人共同的世界观、他

们的神话、民间传说、谚语、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视为哲学或当做哲学来研究的人类学家、人种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

家们的著作。 

    唐普尔的《班图哲学》一书问世后，在西方非洲学界形成一股为该书做“注释”的热潮；与此同时，许多接受了西方

教育的非洲学者也开始沿着唐普尔“开辟”的思路从事非洲“人种哲学”研究，卡加梅便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  

    

    一、为非洲哲学正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非洲学术界围绕着非洲哲学问题的争论就从未止息过。尽管争论所涉

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但最终总要归结为下述两个问题：非洲是否存在哲学？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是什么？实际上，这也

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对非洲哲学的定义取决于非洲是否存在哲学”。  

    这个问题是每一个关注非洲哲学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卡加梅同样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坚信非洲人有

自己的哲学，认为班图人的祖先所“无意识地”创造的“班图观念”（即班图哲学）已经存在达数千年之久，并一直代代

相传、绵延至今。  

    卡加梅认为，每一个人类群体（部族、民族或种族）都有一种文明，正是由于文明实体的存在才保证了该人类群体的

存续。而哲学是任何一个文明实体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与其他10种要素，诸如：语言、地域、人民、经济、法律体系、

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共同构成了文明实体的有机整体。一种文明只有当汇聚了上述要素时才成其

为文明，或者说才称得上文明。“如果我们假设一个人类群体同时缺乏所有这些要素，或者缺乏其中的某些要素，那么可

以肯定地说，该人类群体必然在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的时期走向衰亡。” “任何一个人类群体，如果不将其生命（存在）

参与到文明之中，那么它就绝不会存续至今。” 原因在于哲学，或用卡加梅本人所偏爱的称谓“哲学原则”是“社会制

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有时甚至是纯文化制度的支柱”。尽管上述制度并非都具有哲学的特征，但是它们都受到“哲

学原则”的支配；而“哲学原则”正是通过上述制度规约着班图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由于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有一个文

明实体，由此，卡加梅断言，每一个人类群体都有自己的“哲学原则”，非洲人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所谓世界民族分为开化或文明民族和未开化或野蛮民族的种族主义神话，卡加梅认为，其原因在于混淆了整体的



一部分（局部）与整体本身两者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因为混淆了文明实体本身与文明的技术要素，特别是技

术性程度之间的关系；于是，在技术发展程度上低于西方民族的非洲民族被剥夺了“文明的权力”。卡加梅认为“除非文

明实体被消灭，技术发展的程度可以是或高或低的”，也就是说，技术程度低的民族依然是文明民族。  

    卡加梅认为，某些人之所以对谈论非洲哲学不屑一顾，那是因为他们将哲学与哲学家混为一谈了。在任何一种人类文

化中，无论是书写文化还是口传文化，都包含着“哲学原则”。区别在于：在书写文化中，出现了意识到这些“哲学原

则”的存在并将之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思想家。而在口传文化中，相应的思想家则不为人们所知，原因在于“与班图人的祖

先无意识地创造了班图观念一样，班图的后人对这些观念也没有明确的意识。他们只是满足于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并将这些

‘祖制成法’奉为金科玉律。” 虽然班图人的“哲学原则”尚隐含于生活实践中，未使之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的高度

民主；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没有哲学。这种情况就如同某些人能够正确地表达（讲话），但却未意识到语法规则的存在一

样。因此，卡加梅认为，非洲学者的任务就是使潜存于生活实践中的“哲学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  

    

    二、非洲哲学的来源 

    在回答什么是非洲哲学，即非洲哲学的来源或构成问题时，卡加梅特别强调了哲学与文化的关系。卡加梅认为，哲学

潜存于文化之中，由于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以哲学为依托的，因而，任何一种哲学都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与哲

学的关系是表达与观念的关系：所有文化的表达都是“存在”的表达，而这些表达又都是建立在观念基础上的。“存在”

的表达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存在”的观念则是相同或趋同的。班图人受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受观念即“哲学

原则”的影响。卡加梅指出，就没有书写文字的文化如班图文化而言，“哲学原则”与口传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原

则或体现在语言结构中，或是浓缩于谚语中，或是蕴涵在寓言、传说、故事、诗歌、预言等某种形式的文学中；或是混杂

于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中。以上所列举的素材被卡加梅称之为“大众制度”或“民间法规”。卡加梅认为，虽然这些制度

或法规先天并不具备哲学的特性，但是，它们能够后天地显露出某些哲学的原则。 

    卡加梅之所以将上述素材纳入非洲哲学的范畴，并一再强调非洲哲学家不应忽视对非洲传统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基于

以下几方面考虑：其一是鉴于其他资料的缺乏，因为非洲哲学是一种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哲学家的哲学，非洲人的祖先虽

然创立了这种哲学，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二是在于是这些被卡加梅称之为“被固定化的资料”依然恒久地保持着其

原真面貌而未受到随着殖民化而到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 其三是因为在非洲传统文化中，即在非洲的民间传说、神话、谚

语、宗教信仰、乃至社会习俗中，确实包含着许多理性的和符合逻辑的“哲学原则”，诸如价值判断、道德取向及对实践

活动的评价，等等。其四，鉴于非洲社会的进化程度，非洲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传统文化，特别

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传统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规范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揭示潜存于传统文化的“哲学原

则”，就必须对人种学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在上述包含“哲学原则”的人种学资料中，班图语言（口语）受到卡加梅特别的睛睐。卡加梅之所以将语言置于哲

学原则素材的首位，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因为班图文化是一种口传文化。卡加梅清楚地意识到班图人普

遍对文字陌生，他甚至不无自嘲地将之归因于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对白人说他们应该学习书写；而对黑人说他们应该

学习讲话。” 而事实上是由于班图文化书面文献的匮乏，卡加梅本人亦不讳言，语言（口语）对于靠口传来表达思想的人

类群体来说可以补救没有文字和图书馆的遗憾。其二是因为在卡加梅看来，哲学研究必须能够表达抽象概念，而“人的思

想都是通过语言（口语）表达的”， 也就是说，语言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形式逻辑并且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相同的。 据

此，卡加梅认为，应该从班图语言的字词、话语的结构性分析入手来研究并揭示班图人的“形而上学”。 

    

    三、非洲哲学的研究方法 

    在进行非洲（班图）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卡加梅与唐普尔一样也遇到了方法论问题。卡加梅的一生可谓是在非洲（班

图）哲学研究中度过的，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并自认为他的研究方法和研

究成果比唐普尔更客观。 

    卡加梅在第一个时期（1935—1955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专题研究”，即对业已择定的一个“文化区”的研

究。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否定阶段”或“被动阶段”，即对该“文化区”的语言、制度、传说、

故事和谚语等原始资料进行甄别，以剔除人种学方面的东西，留存含有哲学成份的资料。第二个阶段是“肯定阶段”或

“积极阶段”，即对含有哲学成份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揭示该“文化区”的“哲学原则”。 卡加梅专题研究的成果具

体体现在他的成名作——《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学》一书中。 

    卡加梅在第二个时期（1955—1972年）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比较研究，具体做法是将研究范围由点及面，扩大到

整个班图地区，即对班图不同族体或地区的“哲学原则”进行比较研究，以核实、揭示整个班图文明地区是否存在相同或

趋同的“哲学原则”。 为此，卡加梅奔波于伦敦的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汉堡的非洲研究所、比利时的中部非洲皇家博物

馆等地收集相关的的资料；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和梳理后，以问题的形式寄往班图的各个地区；然后再把反馈的答案标

在班图地图上，进行比较研究，以核实各个族体、地区之间的同异点。卡加梅认为，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才具合理

性，才能确定所谓的“班图哲学”在整个班图地区是否带有普遍性。 卡加梅这一时期的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另一部

长篇巨著——《比较班图哲学》之中。  

    

    四、班图哲学的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研究“存在之存在”或研究存在本身（终极存在）的学科称为形而上学即本体论。卡加梅



亦将哲学归结为对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即班图哲学视为一种本体论，一种形而上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对卡加梅的影响。在卡加梅看来，哲学是一门科学；更确切地说，是一门以

“存在”为研究对象，探究和把握“存在”的本质（因果关系）和终极原则的科学。是故，卡加梅将哲学，或用其偏爱的

称谓“哲学原则”界定为“存在的原则”或“存在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的本质摆脱了历史的演变，保持了其本来

面目；因而，“哲学原则”即“存在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  

    然而，卡加梅认为，这还不足以突出做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特色；因为实验科学同样也具有哲学的上述特征。实际

上，以人类“存在”的深层反应做为研究对象这并非是哲学的采地，哲学是和其他科学诸如：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

精神分析学等一起分享这一研究对象的。为此，卡加梅在哲学与实验科学两者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他认为“哲学所涉及的

不是‘存在’个体的心理现象，而是‘存在’的终极原则。哲学是辩争游戏的产物，而实验科学则建立在对具体事物的有

条理的观察基础上的。” 扎伊尔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P.E.A•埃伦格认为，卡加梅的成名作——《班图—卢旺达人的存在哲

学》一书便是其对哲学定义最好的诠释。  

    卡加梅构筑的班图哲学十分庞杂但又乏系统性，本文着重介绍班图人的形式逻辑、本体论和宇宙观即世界观。 

    1．班图人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研究内容是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它撇开具体的、个别的思维内容，从形式结

构方面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然而，要证实班图形式逻辑的存在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果说要印证班图哲学的存

在，必须证明班图人有自己的形式逻辑；那么，要证明班图形式逻辑的存在，就必须首先印证班图人能够表达与具体概念

相对，即不是对象（存在）本身，而系指反映对象的属性的抽象概念。 因为抽象不仅是哲学的要求；还因为长期以来，欧

美学者一直认为非洲人只能反映对象的整体概念即具体概念，而不能表达抽象概念。 

    卡加梅通过对班图各个族体语言的比较分析，认为任何一种班图语言都能够表达抽象概念。卡加梅认为，班图语言能

够通过变换词根的前缀，将一个词的具体概念转化为相应的抽象概念。在班图语言中，抽象概念区分为两种：其一是“偶

然性抽象概念”，其二是“实体性抽象概念”。 

    “偶然性抽象概念”系指词根本身没有意义（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通过加前缀或变换前缀方能表达抽象概念的

词， 如词根gabo，本身没有意义；加前缀mu，意为成年的雄性，表示具体概念；如加前缀bu，意为刚强、勇敢、力量，表

示抽象概念。再如：词根 falme，本身没有意义；加前缀m，意为国王，表示具体概念；加前缀u，意为王权、权势等，表

示抽象概念。“实体性抽象概念”系指词根本身有意义（能独立存在），通过加前缀或变换前缀表达抽象概念的词，如mun

tu，即人，表示具体概念；加前缀bu，意为人性，表示抽象概念。不过在班图诸语言中，以表达“偶然性抽象概念”的词

居多并在整个班图地区带有普遍性；而表达“实体性抽象概念”的词较少并带有地域性，即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  

    卡加梅认为，班图人有自己的形式逻辑，而且在这方面，班图人与与世界其他种族、民族并无二致，都是以思维的形

式规律为对象的。班图形式逻辑的序列同样首先是由词表意即表达概念；其次是由句子表达的判断；最后是用“三段论”

的方法表达的推理。 

    2．班图人的本体论：卡加梅将班图哲学视为一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卡加梅特别强调，在这里，形而上学不是作为反

辩证法的同义词，而系指一种研究感官不可达到的东西的哲学，诸如本体或存在的属性、范畴和原因等；是故，卡加梅将

班图哲学界定为研究和揭示“非物质存在”的科学。 卡加梅进行班图形式逻辑研究，旨在为探寻和揭示班图形而上学的范

畴做铺垫。 

    由于对本体或存在本身的描述必须通过反映本体的基本属性的范畴，即通过它的本质来反映，因此，在研究存在或本

体的过程中，历代哲学家，诸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逐步创造总括出一系列范畴来对本体的各种根本属性进行

描述，以期通过这些范畴的总合描述存在本身。在这方面，卡加梅无疑受到了前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卡加梅以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参照系，通过对班图语言的研究揭示了班图本体论的范畴。卡加梅认为，在班图哲学中有四个存

在范畴：  

    1． Umuntu：系指拥有智慧的存在（人）。 

    2． Ikintu：系指没有智慧的存在（物）。 

    3．Ahantu：系指确定时、空的存在（时间和地点）。 

    4．Ukuntu：系指存在的方式或形态。 

    卡加梅认为，班图哲学中的第一、二种范畴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具有属性的实体或实在相对应。第三种范畴与亚里

士多德哲学中空间和时间相吻合。所不同的是，该范畴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是分开的，分别指空间和时间；而在班图哲学

中则是合二为一的：该范畴同时包含着时间和空间双重含义。第四种范畴涵盖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其他范畴，诸如数量、

性质、关系、情感、处境、状态和活动。 

    卡加梅认为，任何一种存在都可以归并到上述四种范畴的一种之中，换言之，没有一种存在超出上述四种范畴之外。

班图人正是根据这四种范畴来感知和认识天地万物的。  

    3．班图人的宇宙观：卡加梅认为，班图人区分存在范畴主要是依据存在的类别、属性及其方式。据此，在班图本体论

中，“存在”可以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存在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存在分为有感觉的与无感觉的；

有感觉的存在非为有理性的与非理性的。 

    卡加梅认为，班图宇宙观的特点之一，就是班图人将上帝排除在本体论的存在范畴之外；换言之，在班图本体论中，

上帝不是存在，而是一个居于其他一切存在之上的“先存”。“先存”或上帝的属性或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永恒的存

在”并超越了所有存在的范畴，“先存”不是一切“存在”的结果，而是一切“存在”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卡加梅认为，

班图人的“先存”观或上帝亦是其宇宙观的反映：没有“先存”就无法解释存在的由来，换言之，为了解释存在的合理



性，就必须要有一个位于存在之外、居于存在之上的“先存”。在班图不同的族体中，尽管上帝的称谓不尽相同：诸如

“造物主”、“最强大的力量”、“最高精神”、“至高体”、“永恒的存在”等等不一而足，但上帝的属性或特征则是

相同或趋同的。 上帝虽然位于存在之外、居于存在之上，但它却时刻关注着宇宙间的一切存在。 

    除了“先存”或上帝之外，宇宙间的一切存在的序列依次为：智慧的存在（人），感觉的存在（动物），吸收的存在

（植物），凝固的存在（矿物）。上述四种存在又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有生命或有感觉的存在”， 第二组是“无生

命或感觉的存在”。 

    “有生命或有感觉的存在”包括人和动物。在班图人的观念中，只有人和动物是有感觉、会运动，能生会死的存在。

但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首先，人是“拥有智慧和意志的存在”，而动物则不具备这种属性。不过，在班图人的观念中，

人的智慧不是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源于人的心脏；而心脏在这里并非指具象的器官，而系抽象的“意志”。其二，人具有

双重生命本原，而动物只有一个。动物的生命本原是幽灵。当动物死亡时，这个幽灵也就随之消亡。人除了与动物一样具

有幽灵外，还拥有智慧。人的幽灵虽然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亡；而人的智慧本原则是永恒的并与人生死相伴。 但在人是何

时获得其全部属性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存在”的问题上，在班图的不同族体或地区则不尽相同。在班图的东部地区，人

的智慧本原是与生俱来的，在中西部地区，始于给新生儿命名之时；在南部地区，则始于孩子懂事之时。 

    “无生命或无感觉的存在”，包括“凝固的矿物”和“地上生长的植物”。 卡加梅认为，植物被视为“没有生命的存

在”可谓是班图宇宙观的特点之一。在班图人的观念中，有生命的存在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能够生育，能够感觉，能够运

动并通过死亡结束其在地球上的生命。而植物只能发芽和干枯，不会生育和死亡，靠无性繁殖来维系自身的存续，因而，

植物是“没有生命的存在”。诚然，植物也能运动（成长），但植物的运动并非根据生命力的原则。在卢旺达——班图宇

宙观中，“没有生命的存在”具有双重属性：有益或有害；但它们都不能自行产生影响。它们只有通过“有智慧的存在

（人）”和上帝的媒介方能产生影响。脱离了肉体的鬼魂同样也可以发挥有益或有害的作用，例如，通过占卜者，班图人

通过祭献来平息有敌对情绪的鬼魂的不满。 

    4．班图哲学性质：卡加梅通过对班图不同族体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认为班图哲学具有下列特征：其一，班图哲学与

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宗教信仰是班图哲学的重要来源，而哲学则构成了班图宗教的支柱。其二，班图哲学具有

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性质，因为人在班图观念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其他存在都是为人而创造的。其三，班图哲学能够

具有慰籍人心的安全感，因为在班图人的观念中，宇宙间的一切存在都是有序的、和谐统一的。其四，班图哲学带有“集

体无意识”的性质，因为它是一种没有哲学家的哲学，并为全体班图人所“不自觉地共有”。 

    五、卡加梅哲学思想评估 

    从宏观上说，卡加梅所构筑的班图哲学，从方法到概念都受到了欧洲哲学的影响，其中，亚里士多德的痕迹尤为明

显。对此，卡加梅本人亦不讳言： “我们处在欧洲哲学的影响之下，因为我们不能对业已接受和掌握的经典哲学和欧洲语

言无动于衷，这些都对我们自己的思想结构产生了影响”。“西方影响的痕迹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方

法和概念很难明确地表达非洲人的哲学” 。在卡加梅看来，在西方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非洲知识分子在思维和行为方式

的许多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他甚至认为，对非洲哲学的研究计划本身就是对非洲人自身异化的承认。  

    从微观上说，卡加梅从事哲学研究主要是受到了唐普尔的影响，卡加梅本人亦不讳言，如果唐普尔不发表《班图哲

学》一书，他或许就不会选择班图哲学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并将之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加梅的

研究成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对一个外国人所涉及的非洲哲学言论的检验。从卡加梅著述的结论性观点中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赞同并在许多方面承袭了唐普尔在《班图哲学》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不过，他对唐普尔的有些观点也有作出了

修正，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卡加梅不同意唐普尔将欧洲人和班图人的存在观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即欧洲人的存在观是静态的，而非洲人

的存在观是动态的观点。在卡加梅看来，“在任何一种哲学中，动态和静态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也就是

说，班图人的存在观既是动态的，也是静态的，而不象唐普尔所说的是完全动态的”。原因在于：存在的行为是以本质为

前提的，而本质的结构在功能上则取决于它的终极目的。  

    其二，卡加梅对唐普尔关于生命力可以长消的观点亦持异议。卡加梅认为，生命力从表象上看系指具有生命的存在所

固有的能量，但实际上反映的是存在的性质；由于存在的性质是永恒的，并且是按照其固有能量来体现的，因此，生命力

既不会增强，亦不会削弱。  

    其三，卡加梅并不象唐普尔那样过分强调和突出班图哲学的特殊性。卡加梅认为，在所有文明实体即人类群体中，形

式逻辑都是相同的，班图人的形式逻辑与西方人和东方人并无二致。  

    ——本文刊载于《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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